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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致力豎立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有關的企業管治原則強調問責及透明度，採納時更以本公司和
股東的最佳利益作為考慮前提。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惟非執行董事未以固定年期委任，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並未規定
(a)每名董事（包括該等以固定任期獲委任者）須最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以及(b)所有獲委任填補空缺之董
事應於獲委任後首個股東大會由股東重選除外。鑑於良好企業管治常規，所有非執行董事已同意遵守上市規
則以及彼等任期將因此受到限制。此外，儘管組織章程細則並無有所規定，本公司每名董事（包括該等以固
定任期獲委任者）自願最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為使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與上市規則被修訂後的變動及
常規守則條文一致，有關修訂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已提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

董事會之組成及董事會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主席（其為執行董事）、另外三位執行董事、三位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超過三分一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皆擁有適當之專業資格、或具備會計
或相關財務管理之專業經驗。關於彼等之履歷及彼此間之關係，詳載於本年報第8頁之董事簡歷及本年報第
11至14頁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中。

本公司會定期對董事會作出檢討，確保其於技能及經驗方面均達致適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業務
所需之平衡。此外，董事會在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人數比例上亦力求均衡，以確保其獨立性及有效管理。
本公司亦符合上市規則中之有關規定，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適當會計資格及專業經驗，彼並擔當審
核委員會主席。

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規定，就各自本身之獨立性作出年度確認。本公司認為，所
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皆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關於獨立身份的指引，並依據該等指引彼等均具有所需之獨立
性。

董事會已採納關於委任新董事之正式書面程序及政策。公司揀選董事候選人時的主要考慮因素為有關人選之
技能、經驗、專業知識、可投放之時間及利益衝突等。本公司並無設立提名委員會，因此，提名及遴選程序
均由董事會執行。董事會最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討論董事會之組合、人數及架構之適切性。董事會在大多數
董事出席下開會一次。依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三分一（而不超過三分一）董事須候選連任。非執行董事
並無固定任期。此方面偏離了常規守則訂明所有非執行董事必須有固定任期，及全部董事均必須最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之要求。

董事會共同負責制訂本集團之策略，並監督本集團業務及事務之管理工作。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位由不同人士擔當，藉此強化出任該等職位者之獨立性和問責性。凡屬關鍵和重要之決
定，均須經過董事會會議充份討論。就擬納入議程之任何事項，事前均向所有董事作出充份諮詢。主席已授
權公司秘書擬訂每次董事會會議之議程。主席亦會在執行董事和公司秘書協助下，盡力確保全體董事均獲妥
善匯報有關董事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並及時地接收足夠和可靠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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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和管理，包括（而不限於）策略之落實，已授權執行委員會負責，其成員包括所有執行
董事。彼等定期向董事會匯報工作及業務上的決定。

董事會定期開會，於二零零六年曾舉行五次會議。

出席

執行董事
吳鴻生（主席） 3/5
張賽娥（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5/5
Richard Howard Gorges（副主席） 5/5
吳旭峰 5/5

非執行董事
吳旭茉女士 3/5

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善真 5/5
黃小燕 5/5
李遠瑜 5/5
李偉才（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辭任） 1/2

就董事會定期會議，董事均獲發最少十四日通知，會議文件在預定召開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會議日期前最少
三日送呈董事。董事可親身出席會議，或依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利用其他電子通訊方式參與會議。公
司秘書確保已嚴格全面遵守有關程序及所有適用規則及規例。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會議之會議記錄由公司秘
書保管，任何董事只要在合理之時間並作出合理通知後，均有權查閱會議記錄。

董事有全權取閱本集團之資料，並在董事認為有需要時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關於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此外，董事會亦就可能擁有
關於本集團或其證券的未公佈之股價敏感資料的相關僱員制訂類似指引。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買賣標
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內部監控

一套設計完善及有效的內部監控制度對保障本公司的資產及股東的投資、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及符合上市規
則有關方面之要求方面，確實甚為重要。董事亦明白其須對本公司內部監控、財務監控及風險管理負責，並
有責任不時監察其效能。因此，本公司已成立一個成員包括合資格會計師的小組(「內審組」)以進行本公司之
內部審核工作。

內審組會根據面對風險之評估從而製訂季度審核計劃及確保審核工作按輪替基準涵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之所
有重要內審範圍，有關審核計劃須定期呈交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檢討之範圍及時間乃按風險評估而決定。

就管理層或審核委員所確認需關注之事項及範圍，內審組亦不時進行特別審核工作。內審組與審核委員會已
建立溝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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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審組會監督本集團內部監控程序及系統，並定期向審核委員會匯報其發現及建議 (如有)。本年度內，內
審組已向審核委員會及董事局提呈內部監控報告，就有關玩具及鞋類業務操作之內部監控作出檢討、建議補
救行動、區別監控弱點之特別事件而須要之程序改變或提供方法予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檢視以防止其再發
生。

董事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董事確認對編製本集團之財務報表負有責任。董事須確保本集團財務報表已遵照法定要求及適用會計準則而
編製。

本公司核數師就其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申報責任的聲明，載於本報告第20頁的獨立核數師報告內。

核數師酬金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核數師就核數服務收取費用約為港幣2,600,000元。核數師
就提供非核數服務收取費用約為港幣370,000元。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設立，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成員包括黃小燕女士（委
員會主席）、趙善真先生及李遠瑜女士。於二零零六年，薪酬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所有委員會成員均有
出席。薪酬委員會檢討了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包括
基本薪金、酎情業績花紅）是根據個人的技能、知識、參與度及個別人士之工作表現，並參考本公司的業績
和盈利，以及行業慣例釐訂。授予購股權被視作能長遠激勵以挽留員工的方法之一。

非執行董事的酬金（包括董事袍金）須每年進行評估，並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董事執行職務（包括
出席董事會會議及委員會會議）時產生之實報實銷開支，均可獲得報銷。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小燕女士、趙善真先生及李遠瑜女士（委員會主席）組成。依據其
職權範圍書（與常規守則所載者大致相同），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與核數師共同審閱本集團的審核計劃
及程序，檢視核數師之獨立性、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定期開會，並於二零零六年曾舉行三次會議。

出席

李遠瑜（委員會主席） 3/3
趙善真 3/3
黃小燕 3/3
李偉才（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辭任） 2/2

審核委員會對有關核數費用、程序及效能之檢討結果滿意，並且就董事會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續聘二零零
七年度之核數師作出建議。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